承 诺 书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贵司持有的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5)聊执字第113-124-1号民事裁定书项下临清鲁信面粉有限公司所有的房地产及设备抵债资产权益，抵债裁定项下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已被政府无偿收回、设备灭失、房产部分灭失，成交后最终以现状交付，本人自行处理清场、租赁、接收等事宜。上述权益中涉及资产转让登记手续由本人自行办理，自行承担所有税、费等费用。未明确缴费义务人的费用也由本人承担。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前手权利人不作过户的任何承诺，不承担过户涉及的一切费用，过户涉及到的一切风险和税费均由本人承担。涉及违法、违章部分，由本人自行接受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行政法规的处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前手权利人对以上事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承诺人：
[bookmark: _GoBack]年     月    日
